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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屬公司在中國發行首期境內債券 
 

 

茲提述卜蜂國際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一月六日之公告

（「該公告」），有關正大（中國）投資有限公司（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）

獲得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在中國建議發行上限為人民幣2,000,000,000元

的國內公司債券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

同涵義。 

 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發行人與主承銷商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

日已完成發行首期境內債券本金金額為人民幣1,000,000,000元（「該首期境內債

券」）之簿記建檔工作，並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

(www.sse.com.cn)刊載該首期境內債券之票面利率已釐定為每年3.69%。該首期境

內債券之期限為五年，而於第三年末發行人擁有調整票面利率之選擇權及投資

者擁有回售之選擇權。該首期境內債券在發行結束後將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

市。該首期境內債券發行的進一步資料將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載。 

 

 

 承董事會命 

 董事 
 Arunee Watcharananan 

 

香港，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八位執行董事：謝國民先生、蔡益光先生、謝吉人
先生、白善霖先生、Sooksunt Jiumjaiswanglerg先生、黃業夫先生、謝鎔仁先生及
Arunee Watcharananan女士；兩位非執行董事：謝克俊先生及池添洋一先生；及
五位獨立非執行董事：馬照祥先生、Sombat Deo-isres先生、Sakda Thanitcul先
生、Vinai Vittavasgarnvej先生及Vatchari Vimooktayon女士。 


